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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土地業權條例》用語詞彙表

本文件旨在以非技術性語言闡述將由《2025 年業權及土地的
註冊（雜項修訂）條例草案》（《條例草案》）修訂《土地業權條

例》（第 585 章）（《業權條例》）中使用的關鍵用語，以幫助理
解相關的法律概念。

項目 用語

[相關條文 1] 
解釋

1. 新土地

[第 2(1)條 ] 
新土地指根據修訂後的《業權條例》生效當

日或其後批出、年期在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

開始的政府租契而持有的土地。一般而言，

包括透過以賣地、私人協約及換地方式批出

的土地。但不包括例如：

(a) 透過短期租約（即不超過七年的租約）

持有的土地；或

(b) 根據指明法例在修訂後的《業權條例》
生效當日或其後當作已批出的政府租

契而持有的土地。

2. 註冊權益

[第 2(1)條 ] 
註冊權益指註冊土地（即根據修訂後的《業

權條例》註冊的新土地）、註冊長期租契或

根據註冊長期租契而持有的註冊土地的任

何不分割份數。

3. 文書

[第 2(1)條 ] 
文書包括需用以支持或能夠支持一項註冊

申請的契據、轉易契、法庭命令或其他文件，

但不包括遺囑。

4. 業 權 註 冊 紀

錄

[第 4(2)條和
第 4(4)條 ] 

業權註冊紀錄載有註冊權益的詳情，包括註

冊權益的業權編號、地段編號、不分割份數、

地址、擁有人名稱及身分。

除另有規定外（例如凌駕性權益 [第 5 項 ]，

1 指經由《修訂草案》修訂後的《業權條例》内的相關條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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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用語  
[相關條文 1] 

解釋  

和法庭的更正命令 [第 20 項 ]），業權註冊紀
錄屬物業業權和其他註冊事項不可推翻的

證據。  
 

5.  凌駕性權益  
[第 28 條 ] 

凌駕性權益不論有否註冊，均會影響物業。

例如：租期不超過三年的租約、公眾權利和

必要的地役權等。  
 

6.  業權證明書  
[第 29(1)條 ] 

土地註冊處處長會根據修訂後的《業權條

例》下的規例自動向物業擁有人發出業權證

明書。具有防欺詐特徵的實體業權證明書可

輔助買家核實物業擁有人身份。  
 

7.  優先次序  
[第 35 條 ] 

註冊事項的優先次序指每項註冊事項的權

益的執行次序，取決於提交註冊申請事項的

先後次序。  
 

8.  處置  
[第 2(1)條和
第 32(1)條 ] 

處置指物業擁有人作出影響到他在該物業

權利的作為。例如：轉移 [第 9 項 ]、押記 [第
11 項 ]和租契。處置須根據《業權條例》註
冊才有效力。  
 
然而，進行上述作為的協議並非處置，例如

物業擁有人和買家簽訂的買賣協議。  
 

9.  轉移  
[第 2(1)條 ] 

轉移指物業的業權由一人易手給另一人（但

不包括傳轉 [第 10 項 ]）。轉移須根據《業權
條例》註冊才有效力。  
 
例如：甲向乙出售其物業，當乙全數付清樓

價後，甲將簽立一份轉移文書（類似契約註

冊制度下的轉讓契），以轉讓物業的業權予

乙，乙可將該項轉移註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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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用語

[相關條文 1] 
解釋

10. 傳轉

[第 2(1)條 ] 
傳轉是指物業的業權根據法院命令或藉法

律的實施而由一人易手給另一人。例如：物

業擁有人去世或破產時產生的傳轉。物業業

權的易手在傳轉發生時生效，而傳轉的註冊

只是確定相關人士在業權註冊紀錄中成為

物業擁有人。

11. 押記

[第 37 條 ] 
押記通常可理解為按揭，指以土地作為抵

押，以保證金錢或金錢等值的償還。

押記不包括押記令 [第 12 項 ]或法例押記 [第
13 項 ]。  

12. 押記令

[第 36 條 ] 
押記令指對註冊權益施加押記的法院命令，

以保證物業擁有人對債權人的欠款獲繳付。

13. 法例押記

[第 41 條 ] 
法例押記指根據成文法則產生的押記。例

如：建築事務監督因未全數討回由他進行的

工程費用而針對擁有人的物業註冊相關證

明書所構成的押記。

14. 警告書

和

警告者

[第 71 條 ] 

業權註冊制度引入警告書機制，讓土地權益

的持有人或申索人，將其權益或申索記錄在

業權註冊紀錄上，使其權益或申索的優先權

受到保障。警告書有兩種：(i)同意警告書 [第
15 項 ]；(ii)非同意警告書 [第 16 項 ]。提出申
請註冊警告書的人稱為警告者。

然而，警告書的註冊並不代表有關的權益或

申索的有效性獲得確認，權益或申索的有效

性須在註冊後才可獲得確認。除非有訂明的

例外情況，否則警告書的註冊並不禁止其他

事項的註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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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用語  
[相關條文 1] 

解釋  

15.  同意警告書  
[第 71(1)條和
第 71(2)條 ] 

同意警告書旨在保障為達成物業處置而簽

訂協議的人的權益。例如，已就購買物業而

與業主簽訂買賣協議的買家，可提交買賣協

議以註冊同意警告書，保障其在買賣協議下

的優先權。  
 

16.  非 同 意 警 告
書  
[第 71(4)條和
第 71(5)條 ] 

非同意警告書讓警告者發出通知，表明警告

者聲稱就某土地享有的權益，或已針對其申

索提出的訴訟，並保障申索的優先權。例如： 
(a) 非書面衡平法權益（例如：某物業以甲

為擁有人，但其樓價由乙支付，有份支

付樓價購入物業的乙可以申索其實益

權益）；  
(b) 待決的、與土地權益有關的訴訟；  
(c) 針對物業擁有人的清盤呈請；  
(d) 針對物業擁有人的破產呈請；或  
(e) 更正命令的申請 [第 20 項 ]。  
 

17.  押後效應  
[第 35(1A)條 ] 

如註冊了買賣協議的同意警告書，所有在同

意警告書註冊後才註冊的事項，其優先次序

將押後至轉移之後。買方將不受任何在註冊

同意警告書之後、在註冊轉移之前的註冊事

項約束，即買方的優先權將位列這些註冊事

項之前。  
 
此安排的目的是保障買家的權益。例如：在

買方註冊買賣協議的同意警告書之後，有關

乎該物業的押記獲註冊，如買方其後註冊轉

移，買方將不受該押記約束，並獲得對於物

業的優先權。  
 

18.  制止令  
[第 75 條至第
77 條 ] 

法庭可發出制止令，制止物業的處置註冊，

以保障與該物業相關的權益或申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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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用語  
[相關條文 1] 

解釋  

一旦制止令獲註冊，任何就有關物業進行交

易的人查閱業權註冊紀錄便會得知制止令

的存在。  
 

19.  限制令  
[第 78 條至第
80A 條 ] 

土地註冊處處長在有合理理由懷疑已有或

可能有物業欺詐下有權作出限制令，禁止將

有關物業的處置註冊，並會在有關物業的業

權註冊記錄記入該限制。  
 
任何就有關物業進行交易的人查閱業權註

冊紀錄便會得悉限制令的存在。物業擁有人

及有利害關係人可以向處長提交書面陳詞、

或向法院申請，更改或刪除限制令。  
 

20.  更正  
[第 81 條和第
82 條 ] 

更正指對業權註冊紀錄中的錯誤或遺漏進

行的更正—  
 
(a) 對於業權註冊紀錄中的錯誤或遺漏，若

處長信納更正不會對註冊權益的擁有

人的權益有關鍵性影響（例如文字錯

漏），或所有有利害關係的人均同意更

正，處長可主動或應任何人遞交的申請

作出更正；以及  
 

(b) 法庭可應任何人的申請（包括錯誤或遺
漏，以及欺詐個案），作出更正業權註

冊紀錄的命令。  
 

 
 
土地註冊處  
2025 年 4 月  




